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3年5月18日召开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计划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在上述综合授
信/贷款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根据融资授信的实际需要，相互之间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融资合同》，最高额融资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宝明精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明精工”）和全资二级子公司赣州市宝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赣州宝明”）分别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本次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范围之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08-10
3、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号楼3001
4、法定代表人：李军
5、注册资本：18426.6065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背光源、新型平板显示器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
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
新型膜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
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408.92

108,249.19

93,159.73

53.75%

29,166.0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98,634.94

104,328.70

94,306.24

52.52%

118,820.67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415.50

-1,415.50

-10,302.79

-10,302.79

（三）被担保人诚信状况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惠州市宝明精工有限公司
赣州市宝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
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
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作为被担保

人资信良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
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
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借款总余额

为人民币39,991.08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9.86%。子公
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借款总余额为人民币24,07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3.0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亦无逾期对
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
2、宝明精工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赣州宝明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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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3: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守明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6,384,
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1.723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8,751,07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0.475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633,44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2479%。

3）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633,4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1.247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本次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

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 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 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 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 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259,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508,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98%；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259,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508,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98%；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512,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07%；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508,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98%；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温岭富邦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 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6,38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633,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鲁晓红律师、袁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4-028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4楼广益厅B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

730,214,680

81.91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又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非独立董事朱又生、陈琦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非职工监事顾宏武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张颖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栾义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0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6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580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214,68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638,200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600

比例（%）

0.00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97,632,880

32,500,000

81,700

81,700

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777

99.8777

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223

0.1223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581,700

32,581,800

32,581,200

比例（%）

99.9996

100.0000

99.9981

反对

票数

100

0

600

比例（%）

0.0004

0.0000

0.0019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与现场或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的股份为510,575,88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芳、黄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693 证券简称：江苏新能 公告编号：2024-023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2号楼。
4、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锐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604,306,0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07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98,656,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86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649,9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人，代表股份 79,736,0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1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4,086,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06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5,649,9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64％。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等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487,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5％；

反对 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17,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647％；

反对 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2.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46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1％；

反对 2,839,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0％；

反对 2,839,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3.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46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1％；

反对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0％；

反对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5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4.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46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1％；

反对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96,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0％；

反对2,818,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5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208,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4％；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38,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48％；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208,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4％；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38,0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48％；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7.00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联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24,570,000股，
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97％；

反对2,969,6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3％；弃权20,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97％；

反对2,969,6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3％；弃权20,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8.00 《关于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24,570,000股，对该项

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00％；

反对2,969,6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00％；

反对2,969,6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9.00 《关于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存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24,570,000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37,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45％；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5％；弃权20,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37,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45％；

反对3,077,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5％；弃权20,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10.00《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5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3％；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8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8％；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1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15,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2％；

反对2,990,1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8％；弃权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97％；

反对2,990,1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0％；弃权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议案12.00 《关于变更经营宗旨、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此议案分为5项子议案，每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1《关于变更经营宗旨、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96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5％；

反对5,318,7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1％；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9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039％；

反对5,318,7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04％；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1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5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3％；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8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8％；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12.0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58,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3％；

反对2,926,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88,5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5％；

反对2,926,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8％；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12.0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5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3％；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8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8％；

反对2,926,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5％；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12.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85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86％；

反对5,426,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0％；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8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687％；

反对5,426,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56％；弃权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北一 陈盈昭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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